
附件一 

(由申請機構填寫並蓋圖記) 

花 蓮 縣 公 私 立 幼 兒 園 人 員 異 動 通 報 單 

幼兒園名稱  

異動人員 
姓名  職      稱  

出生日期  身分證字號  

通 訊 住 址  電 話  

畢 業 學 校 
科       系  

兒 福 專 訓 
結 訓 類 別  

異動 
狀態  

異動 
日期  

說明 

機構內人員之異動須於到（離）30 日內填具本表函報花蓮縣政府

核備（含試用期間），自 101 年 8 月 1 日起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

之教保年資採計，均以本通報單填報日期為依據。 
 
一、新進人員 
（一）新聘任之幼兒園園長、教師、教保員、助理教保員，具備

文件請查閱教保服務人員審查表。 
（二）新聘任之社會工作人員、護理人員、廚工、司機，具備文

件請查閱其他人員審查表。 

二、離職人員：檢具勞工保險退保文件。 

三、檢附公私立幼兒園新進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人員資格暨審查

資料表。 
※異動人員之個人資料請於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。 
 

 
填報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園長： 
填報日期： 


